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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理工教〔2025〕20 号

 

 

校内各部门： 

经 2025 年第 17 次校长办公会通过，现将修订后的《上

海理工大学本科课程教学优秀奖评选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上海理工大学     

印盖 2025 年 11 月 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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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

院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（中发〔2020〕19

号）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牢记“为党育人、

为国育才”使命，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充分发挥教育评

价的指挥棒作用，激励教师深耕课堂、改革课程，以“课程

育人”实效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奖励对象 

具有先进教育教学理念，教学水平高，教学效果好，从

事本科一线教学的在职教师。 

第二条 申报基本条件 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，为人师表，作

风正派，团结协作； 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，师德考核不合格执行“一票

否决”制； 

（三）参评教师参评学年开始至申报截止日无教学事

故； 

（四）按要求开展坐班答疑和自习辅导工作，并满足“本

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”的相关要求； 

（五）重视课程建设与改革工作，在教学模式创新、课

程内容重构、课程资源建设等研究领域积极探索，且产生一

定改革成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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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教师可使用联合授课（含 2 人及以上）的课程参

与评选，但须获得该课程其他授课教师的同意； 

（七）学生评教的参评人数少于 15 人的课程不予参评； 

（八）参评课程的学生评教成绩位列本教学单位参评课

程范围内的前 40%，当学期教师的学生评教成绩应位列本教

学单位授课教师的前 40%。 

第三条 参评学年内授课任务要求 

（一）当学年本科生课堂授课任务不低于 4 学分，其中，

公共基础课教师和无学科点的学院教师，当学年本科生课堂

授课任务不低于 6 学分（不包括毕业设计/论文、实习、讲座

等）； 

（二）各教学单位实验教学岗位的教师，当学年讲授本

科实践类课程学分不低于 4 学分（不包括毕业设计/论文、实

习、讲座等）。 

第四条 各教学单位在本办法基础上，结合督导、同行

专家评教及其他教学情况，制定本教学单位课程教学优秀奖

的具体评选办法，并向教务处备案。 

第五条 奖励名额及标准 

（一）课程教学优秀奖设一等奖和二等奖两个等级； 

（二）学校根据当年度经费及相关情况确定奖励总额及

标准； 

（三）根据各教学单位当学年不同职称任课教师人数占

全校相应职称任课教师的比例数，确定各教学单位的奖励名

额；名额分配向承担公共基础课的教学单位倾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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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评选程序 

（一）申报人填写申报表； 

（二）各教学单位成立评选领导小组，对申报人提供的

材料进行初审，评选、公示并推荐获奖名单； 

（三）学校组织专家审核并评定最终获奖名单； 

（四）学校公示并进行表彰奖励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原《上海理

工大学课程教学优秀奖评选办法》（上理工〔2020〕241 号）

废止。 

第八条 外籍教师申报基本条件和授课任务要求参考本

办法执行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1 月 10 日印发 


